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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羅公義 桃城關懷

嘉義執鑑

一、前言

從事書記官一職是我第一個公職工作，我的工作內容與法院的民事執行處類似，但因從事

的是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的執行，總是在能力所及的範圍內，在職權上能想辦法的地方，盡力

為國家多徵起一些稅金。因此除了移送機關（即債權人）所提供的資料外，總是盡量做到那句

火紅廣告詞「使命必達」，底下這件5年前的清晨拘提案件，就是在這樣的心情下完成的。

二、執行經過

前於承辦義務人王○海特專案件(待執行金額為1佰

萬元以上之案件)，因移送機關所檢送的財產資料僅有車

輛乙台且為73年領牌之舊車及投資隆○砂石行外，其餘

無任何財產。且上開砂石行於移送前即變更負責人為其

妻名下，多部車輛亦已過戶。經查卷內資料得知另有台

砂石車前為移送機關申請扣押，頓時覺得應有希望來執

行。一查才知砂石車被宣告沒收，由嘉義地檢署逕行拍

賣，無法清償罰款。義務人屢傳不到，亦無任何財產，

惟經現場執行得知，應仍有營業事實。因義務人仍開

砂石車從事工地作業中，惟其工作地點為南投等山區，

無法確實掌握行蹤。其後多次至其家中現場執行瞭解其

行蹤，惟留通知義務人未到本分署報到，限期履行亦未

繳，案件進行至此，陷於瓶頸。尚存徵起可能的一絲希

望，是探訪得到的消息，義務人經濟狀況不錯，尚營業

中，最後向法院祭出拘提聲請，並獲准。

三、執行困難及因應策略

因得知義務人常天未亮，即出門工作，為免拘提無著，於清晨4時由本分署出發，哈！這

不算早，我的同事還曾經有深夜3點半前往拘提的。當然清晨出門時怕家人擔心，躡手躡足的不

敢警醒家人。因是半夜出門拘提，又住在鄉下，加上社會新聞看太多了，還穿著雨衣戴雨帽掩

飾性別，重點是當天沒下雨，現在想想還真是有點此地無銀三百兩的窘狀。沿路上看到清晨清

掃街道的清潔人員，已敬業的在工作，黑暗中，工作服上的螢光背條顯得特別明顯，心中油然

生起對這一群基層工作者的敬佩，就像螢光背條一樣明顯。也看到早餐店已燈火通明，人員忙

碌的準備中，看到這些情境，心中更加強執行的決心。畢竟大家要誠實的納稅，國家才能建設

使命必達

▲嘉義地院拘票

破曉出擊

◆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書記官 周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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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執法悍將

發展，就算核課的內容不符，也應即時把握相關的申訴

管道如複查、訴願……等，等案件送到我們各分署執行

時，案件已過救濟期間，我們只能按照執行名義執行，

不能再審酌實體事項。有人有資力不繳稅金，相對的對

誠實繳稅的人也是一種不公平，展現執行的決心、使命

必達是我們應盡的

職責。

到達現場時天

還未亮，黑暗中在

義務人門口等待。

由女司機、有監所

工作經驗的執行員

（因為我們這股沒

有執行員，還好有

老同事友情相挺，

協助拘提，黑暗中

令人安心不少，畢

竟，我們執行拘提時不像警員是有值勤的基本安全配備。

我們執行任務時是徒手的，記得另有一次跟一個長相斯文

的年輕執行員前往拘提，義務人之母叫其子下來，被拘提

人從樓上下來，上半身未穿衣，身上刺滿紋身。當時出示

證件及拘票後，未叫員警就進行拘提任務，有時想想這個

工作還真不是像吃雞肉飯般的容易，嘻！我是嘉義人還蠻

喜歡吃雞肉飯的）及我3人，黑暗中時間過得特別慢，為

免一個閃神讓義務人跑了，雖視線不良3人仍集中精神，6

目緊盯義務人門口附近的動態及進出，等至日出後，仍未

見到義務人行蹤。便決定聯絡當地警察到場協助，敲門後

由其妻開門進入，並由其妻導引各樓層查看後確認義務人

未在家，諭知其妻，本分署強力執行之旨，請其妻務必聯

繫義務人到場。經其妻聯繫後，義務人自行到本分署報告

並攜帶保證人一名辦理分期繳納。義務人表示其從事的是

勞務工作，又有家人需撫養，經濟上有困難確無法一次繳

納。在將義務人經濟困難之處上呈長官後，經長官同意，

於提供擔保辦理分期後，釋放。惟義務人無法於分期屆滿

前繳清，再執行擔保人名下存款及不動產，最後使得義務

人籌錢一次清繳請求撤銷對擔保人之執行，才能將所有積

欠稅款完全繳清。

四、執行心得

欠稅大戶有時其名下於移送時即無任何財產，或財產皆移轉至家人名下，需由現場執行時

多加觀察及詢問附近鄰居，才能得知義務人真實之經濟狀況，因名下無財產，更需要耐心和細

心長時間注意，才能執行有所得。

▲98.6.22現場執行報告-上午4時執行

▲98.6.22執行筆錄-上午4時到達現場

▲98.6.19本處命令-准予休息日或日出前

日沒後執行


